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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湄潭县“三块地”改革做法及启示 

袁霞 韩德军
1
 

(贵州财经大学 公管学院,贵州 贵阳 550025) 

【摘 要】：论述贵州省湄潭县“农村土地征收”、“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”、“宅基地制度改革”（“三

块地”改革的做法。结合其他省份在“三块地”改革中的成效，得出“三块地”改革的重要价值，以期从湄潭实例

中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启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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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几年来，随着国家“大扶贫”政策的推进，贵州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，开创了一条“贵州模式”，尤其是在农村土地

这一方面。本文从“三块地”改革入手，深入分析湄潭县“三块地”改革试点做法，以一种新型的视角来看新一轮的农村土地

制度改革，将“三块地”改革作为研究媒介，研究农村相关土地征收模式，为相关后续研究试图构建“三块地”改革理论框架，

平衡各主体利益关系，做到国家、政府、集体、农民的利益得到有效维护。 

1 问题的提出 

湄潭作为 2015 年我国推进农村土地征收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、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（“三块地”改革）中 33 个试

点县之一，试点实践中的“三块地”改革由 2015年 1月 1日开始到 2017年 12月 31日结束，再被延长到 2018年 12月 31日。

显然，在推进“三块地”改革的进程中，积累了很多土地改革经验。试点延期，是为了能将三项改革更加深度融合，为全面评

估改革试点以及为其他地区带来更有价值的经验，让利益更大。 

2 贵州省湄潭县“三块地”改革做法 

湄潭县是贵州省唯一的农村“三块地”改革试点县。农地制度金融体制的改革从 1988年开始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探索从

未间断过。2019年基本上实现了“四确”（确权、确员、确股、确管）和“四同”（同地、同价、同权、同管），使农民真正得

到实惠。 

2.1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

湄潭作为新型农业县的“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区”，要实现“同权”、“同地”、“同价”、“同流转”的路还很长，

需要严格的控制和监管农民为了利益而将“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”给入市了，必须坚持农业耕地的红线不被触碰。张玉梅等

（2016）认为贵州湄潭作为全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试点之一，其在法律制度方面有很多框架，实现了“同价”、“同市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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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农村集体土地效益得到增值。“三块地”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宋具兰等（2016）以贵州省湄潭县为例，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

模式、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四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评价，认为要加强生态环境的建设，实现流转效益的最大化。 

湄潭是全国首先进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地区之一，怎样更好的发展，首先要界定其主体范围，其次是构建合理的

分配机制，最后是要完善相关的配套改革。刘守英（2017）指出湄潭进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，一是确员定股东，二是确员定

资产，三是确权定归属，实现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。张义博等（2018）认为农地入市，一定要明确主体、范围、平台的构建。

要将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社赋予独立的法人地位，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。 

总的来说，改革的现状不再强调集体建设用地的参与者是外面的机构组织，还是本集体经济组织，不管是农村户口，还是

城镇户口，都可以进行集体建设用地的入市。使得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土地与资金的界限被强制性的打破。 

2.2农村土地征收 

根据《2019 年湄潭县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推进工作方案》的通知，以湄潭双河湿地公园为例，农村土地征收严格按

照标准执行，试点地区将农民土地进行评估，采取不同土地不同价格补偿机制。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得到了湄潭各地农民认可和

配合。但是，在宅基地、建设用地以及宅基地征收补偿方面的工作难度极大，之前进行的征收工作还没有结束，试点地区延长

了其征收进程。 

农村土地征收问题关乎农村土地权益问题。土地征收之所以引起全社会的密切关注，是因为征收涉及到地方政府、农村集

体和农民等相关各方的重要利益。不公正的土地征收补偿，使得这些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被打破，从而产生各种矛盾与冲突。

一组平衡的利益关系被打破，往往意味着特定的主体从其中得到更多的利益，并且超过了其应得份额。土地一旦被征收，农民

将失去“饭碗”，如何进行合理有效的补偿，以解决农民日后缺少土地带来一系列生存问题，湄潭县政府也在积极探索，根据

方案成立专班，认真做好农村土地征收试点地区土地征收及民生保障工作。 

2.3宅基地制度改革 

在湄潭镇村进行的宅基地改革中，县政府从保护农民利益出发，严格按照国家政策进行宅基地退出。宅基地也形成“三权

分置”格局，宅基地在 2017年作为全国首宗登记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，使得湄潭县开辟出一条新的宅基地与集体建设用地共

同作用的“两块地”联合，也为更多地区的“三块地”改革相互联动提供了借鉴。 

综上所述，湄潭县进行的“三块地”改革是分散的。在各个镇实行单项，使得“三块地”改革是孤立的，没有得到很好地

联动，即使宅基地与集体建设用地、土地征收有联动，但还没有形成高效联动机制。由于其土地特殊性及推行过程中的阻力。

部门间应该建立数据共享机制，打通各个试点。使三项改革融合发展，统筹推进。 

3 贵州省湄潭县“三块地”改革启示 

3.1尊重群众主体地位，政府联动 

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，将农民的地位放在第一位，尊重农民与土地之间的紧密关系，将农民诉求适时上升为顶层设计。在

进行“三块地”试点中，湄潭县政府始终把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，开展大量调研，坚决做到农民“自愿”落实国家政策。做到

农民与政府平等地位，农民与政府联动，共同为“三块地”政策推进做出努力。湄潭改革的成功推行，充分体现了农民主体地

位、农民与政府联动的模式，使得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践中，走出了一条湄潭模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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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尊重农村实际情况，探索出适合自己的农村土地制度 

湄潭县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，不断改革农村土地制度，牢牢坚守“增人不增地，减人不减地”政策，形成了一套湄潭土地

体系，将改革恰到好处的实施，促进了湄潭农地制度的建立。遵循湄潭当地的土地政策，最大程度地发挥着自身优势，量身定

做出适应农民的土地政策。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不盲从地照搬照抄别人的土地政策，从客观实际出发，以农村实地调研数据为

基础，推进土地政策的落实。湄潭在进行土地改革时，不仅在全县进行试点调研评估，也到全国各个试点地区进行了调研，在

充分认识湄潭土地改革历史经验和现有土地资源格局情况下，从湄潭农村实际情况出发，探索属于自己的土地改革之路。 

3.3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、耕地红线不突破、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 

湄潭牢牢坚持国家政策，工作的基础是必须坚持三条底线为准则。在进行各项土地政策的推进中，湄潭县始终坚持土地公

有性质未曾改变、耕地红线未曾突破、农民利益未曾受损的前提下，进行了一系列的“三块地”改革，将土地资源变为资金，

让农民切切实实的得到好处，使土地资源发挥到最大价值。 

3.4坚持“三块地”改革协调运行 

湄潭在各镇试点村中进行的“三块地”改革，一开始确实是独立成块，独自承担试点单项改革。后期在进行试点政策运行

中，发现某一项孤立的进行是不合理的，必须“三块地”相互融合，协调推进才能进行达到效果。尽管目前的“三块地”融合

推进还没有完全形成体系，相信在接下来的政策推行中，一定会突破目前困境，将自身优势发挥到最好。等到试点成熟后，将

经验分享给各个地方，形成一套适用于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模式。 

4 结语 

各省都在积极探索“三块地”改革的独特模式，改革的目的大都围绕一个“利益”进行的，以追寻土地增值收益在中央政

府、地方政府、集体、农民之间的分配机制。我们要把握农村土地制度三项改革之间的关系，将“三块地”之间的关系探究清

楚。“农村土地征收改革”是关联“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”、“宅基地制度改革”的纽带，三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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